CEDAW法條介紹之五(第五部分§17-§22)
CEDAW第五部分係規範委員會設置以及對締約國提交國家報告之要求，此部分不僅確立監督各國實施公約之機制，並且測使各國旅行消除對婦女歧視之義務。

第十七條
1.為審查執行本公約所取得的進展，應設立一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以下稱委員會），由在本公約所適用的領域方面德高望重和有能力的專家組成，其人數在本公約開始生效時為十八人，到第三十五個締約國批准或加入後為二十三人，這些專家應由締約各國自其國民中選出，以個人資格任職，選舉時須顧及公平地域分配原則及不同文化形式與各主要法系的代表性。
2.委員會委員應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自締約各國提名的名單中選出。每一締約國得自本國國民中提名一人候選。
3.第一次選舉應自本公約生效之日起六個月後舉行。聯合國秘書長應於每次舉行選舉之日至少三個月前函請締約各國於兩個月內提出其所提名之人的姓名。秘書長應將所有如此提名的人員依字母順序，編成名單，註明推薦此等人員的締約國，分送締約各國。
4.委員會委員的選舉應在秘書長於聯合國總部召開的締約國會議中舉行。該會議以三分之二締約國為法定人數，凡得票最多且占出席及投票締約國代表絕對多數票者當選為委員會委員。
5.委員會委員任期四年。但第一次選舉產生的委員中，九人的任期應於兩年終了時屆滿，第一次選舉後，此九人的姓名應立即由委員會主席抽簽決定。
6.在第三十五個國家批准或加入本公約後，委員會將按照本條第 2、3、4款增選五名委員，其中兩名委員任期為兩年，其名單由委員會主席抽簽決定。
7.臨時出缺時，其專家不復擔任委員會委員的締約國，應自其國民中指派另一專家，經委員會核可後，填補遺缺。
8.委員會委員經聯合國大會批准後，鑒於其對委員會責任的重要性，應從聯合國資源中按照大會可能決定的規定和條件取得報酬。
9.聯合國秘書長應提供必需的工作人員和設備，以便委員會按本公約規定有效地履行其職務。

[bookmark: _Hlk196468493]解釋:
設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由有能力的專家組成，主要負責審查締約國執行公約的進展情況。
第十八條
1.締約各國應就本國實行本公約各項規定所採取的立法、司法、行政或其他措施以及所取得的進展，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報告，供委員會審議：
 （a）在公約對本國生效後一年內提出，並且
 （b）自此以後，至少每四年並隨時在委員會的請求下提出。
2.報告中得指出影響本公約規定義務的履行的各種因素和困難。
解釋:
本條規定締約國應定期向委員會提交關於為履行公約義務所採取的立法、司法、行政和其他措施及進展、執行情況的報告，賦予締約國向委員會報告之義務，進而使委員會透過締約國之報告確保各國確實履行公約義務，消除對婦女歧視，進而達到男女實質平等的終極目標。

第十九條
1.委員會應自行制訂其議事規則。
2.委員會應自行選舉主席團成員，任期兩年。
解釋:
本條規定賦予委員會自訂議事規則與選舉成員之權責，這些議事規則係規範委員會之運作，但這些規則必須符合CEDAW的規定。

第二十條
1.委員會一般應每年召開為期不超過兩星期的會議以審議按照本公約第十八條規定提出的報告。
2.委員會會議通常應在聯合國總部或在委員會決定的任何其他方便地點舉行。
解釋: 
本條委員會召開支時間並未明確規定，而是賦予委員會自行訂定之權限，在一般情況下，委員會一年會召開兩次會議，會議地點通常在聯合國總部紐約，或是奇葩聯合國會員國所選定之地點，在會議中，委員會會審查締約國提交之報告，聽取其陳述以及意見，委員會會針對報告內容提出建議和意見。

第二十一條
1.委員會應就其活動，通過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每年向聯合國大會提出報告，並可根據對所收到締約各國的報告和資料的審查結果，提出意見和一般性建議。這些意見和一般性建議，應連同締約各國可能提出的評論載入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中。
2.聯合國秘書長應將委員會的報告轉送婦女地位委員會，供其參考。
解釋:
委員會依據本條針對締約國之報告提出建議，目的在協助締約國履行公約義務，確保婦女在各個生活層面上享有實質男女平等之權利。委員會提出建議之目的在於確保女性在社會上各種層面得到充分的保護，建議範圍不僅係針對締約國的法律面和政策面，更是針對實際的執行層面，以便促進男女實質平等。

第二十二條
各專門機構對屬於其工作範圍內的本公約各項規定，有權派代表出席關於其執行情況的審議。委員會可邀請各專門機構就在其工作範圍內各個領域對本公約的執行情況提出報告。
解釋: 
本條規定係在規範專門機構在委員會擔任的角色。委員會可以邀請專門機構參與會議討論，提供專業知識與經驗，並透過專門機構之參與，使各個領域機關相互結合，進一步實現跨部門合作。



